北京市建筑业“诚信企业”考核记分评定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一、企业信用管理（5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应得分
	自评分
	评定分

	1
	有符合本行业和本企业特点的、完善的管理制度，并抓好落实
	3
	
	

	2
	有负责信用管理的工作部门，并有企业领导负责日常信用管理工作
	1
	
	

	3
	上一年被国家、北京市评为"诚信企业"
	1
	
	


二、企业经营行为和能力（30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应得分
	自评分
	评定分

	4
	无超越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揽工程的行为
	1
	
	

	
	无以他人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
	1
	
	

	
	无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
	1
	
	

	5
	无与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串通的行为
	1
	
	

	
	无与投标人相互串通的行为
	1
	
	

	
	无向招标人、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行为
	1
	
	

	
	无与招标人签订背离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的协议行为
	1
	
	

	6
	无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的行为
	1
	
	

	
	无违法、违约分包项目的行为
	1
	
	

	
	无未经招标人同意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行为
	1
	
	

	
	无不履行保修义务或拖延保修义务的行为
	1
	
	

	7
	严格执行各项造价管理规定及取费标准进行结算，无高估冒算的行为
	1
	
	

	
	竣工资料完整齐全
	1
	
	

	8
	工程结算收入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5
	
	

	
	净资产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3
	
	

	9
	企业经理的职称和管理工作经历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1
	
	

	
	企业三总师的职称和管理工作经历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1
	
	

	
	项目经理数目（含注册建造师）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3
	
	

	10
	有职称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总数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2
	
	

	
	工程技术人员及有高、中级职称工程技术人员数目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2
	
	


三、企业管理（45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应得分
	自评分
	评定分

	11
	认真贯彻国家质量法规
	1
	
	

	
	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强制性技术标准和相关管理规范和规程
	2
	
	

	
	建立质量管理工作责任制
	2
	
	

	
	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
	2
	
	

	
	贯彻国家质量体系认证制度，质量管理保证体系运行有效
	2
	
	

	
	近两年来未发生四级以上质量事故
	2
	
	

	
	质量合格率百分之百
	1
	
	

	12
	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
	2
	
	

	
	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	2
	
	

	
	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,持证上岗
	1
	
	

	
	近两年未发生四级以上重大事故
	2
	
	

	
	无隐瞒、谎报、拖延报告事故或破坏事故现场，阻碍事故调查
	1
	
	

	
	加强“安全生产许可证”管理，无暂扣、吊销的处理记录
	1
	
	

	13
	建立健全现场场容卫生、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
	1
	
	

	
	设置施工现场场容卫生、环境保护的管理机构，并配备管理人员
	2
	
	

	14
	签订合同规范、有效
	2
	
	

	
	除不可抗力和对方违约，以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、解除外，合同履约率百分之百
	3
	
	

	15
	有项目管理办法或项目管理运营手册严格落实项目经理责任制，有法人代表与项目经理签订的责任书
	1
	
	

	
	坚持对项目部定期的责任考核
	1
	
	

	16
	完善的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管理制度，并有效贯彻实施
	1
	
	

	
	依法用工，实名制管理
	2
	
	

	
	按政策规定支付劳务费，不挪用、不拖欠
	3
	
	

	
	各类劳务人员按规定100%持证上岗
	1
	
	

	
	不发生恶性讨要及聚众闹事事件
	1
	
	

	17
	获得市级以上工程质量奖
	2
	
	

	
	获得市级以上安全奖
	2
	
	

	
	获得市级以上技术创新奖、获得市级以上企业管理奖
	2
	
	


四、企业财务（20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应得分
	自评分
	评定分

	18
	财务制度健全，内控制度完善，照章纳税
	5
	
	

	19
	资产负债率75%以下
	5
	
	

	20
	产值利润率2%及以上
	5
	
	

	21
	净资产增长率≥3%
	5
	
	


五、不良信用记录（扣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实扣分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
六、考核记分累计
	项  目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总  计

	评定分
	
	
	
	
	
	


考核协会: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
考核日期: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3

